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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安医保发〔2020〕79 号

安康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医保局，市医保经办处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，根据省医保局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医保发

〔2020〕42 号）《安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实

施细则（安医保发〔2019〕57 号）《安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

施方案》（安医保发〔2019〕58 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享受对象

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按城乡居民基本医

保政策规定报销后，符合大病保险报销范围内的费用均可享受大

病保险报销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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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筹资标准

2020 年个人筹资标准暂为每人每年 65 元，从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基金中提取，参保城乡居民个人不缴费，筹资标准实行

动态调整。

三、费用结算

1.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报销

在市级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住院，参保人符合大病保险报销

范围的医疗费用，出院时在定点医院结算窗口办理“一站式”即

时结算，大病保险资金由定点医疗机构先行垫付，市级大病保险

经办机构审核后，定期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资金。

参保人在县内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出院时，大病保险政策范

围内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窗口办理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，大

病保险资金由定点医疗机构先行垫付，就医地县级大病保险经办

机构审核后，定期向定点医疗机构支付资金。

未能实现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的，参保人回参保地政务大厅

或大病保险经办机构结算。

2.市外异地就医报销

在市外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，参保人符合大病保险报销范

围的医疗费用并由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，市大病保险经办机

构与市医保经办处直接结算。未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，出

院后到参保地政务大厅(大病保险经办机构)办理报销手续。

县区基本医保经办机构与大病保险经办机构协议办理“一站

式”结算的，按协议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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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结算所需资料

定点医疗机构、基本医保经办机构与大病保险经办机构结算

资金或个人办理大病保险报销时，需提供参保患者以下资料：

（1）市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：基本医保结算单。

（2）市外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（个人申请）：基本医保

结算单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个人银行账(卡)号。

（3）市外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（直接结算）：按基本医保

异地就医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受理终止时间

全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当年受理时间最迟不超过次年 5 月

31 日,逾期不再受理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1.各县区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大病保险承办机构服务质

量与日常业务的监管，通过日常抽查、复核、建立投诉受理渠道

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，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商业保险公司按合

同要求提高服务质量，对违规违约行为及时处理。

2.大病保险承办机构要充分发挥行业优势，与医保部门密切

配合，监督医疗机构规范医疗行为和参保城乡居民就医行为，按

要求向医保部门提交统计报表和数据分析报告。同时建立信息公

开制度，将筹资标准、保障水平、赔付流程、服务承诺和年度收

支情况等适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。

3.大病保险承办机构经办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给予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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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分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1）违规发放大病保险报销资金；

（2）虚报、克扣、贪污、挪用大病保险资金；

（3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；

（4）对符合大病保险报销政策的参保人员故意推诿、私设

障碍、损害群众利益。

4.市内各级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均认定为城乡居民大病

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，可以实行大病保险“一站式”即时报销，二

级（含）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要与大病保险承办机构签订结算协议，

明确权利和责任。一级定点医疗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签订

结算协议，但大病保险经办机构应对结算的费用进行审核。

五、培训宣传

大病保险经办机构要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，积

极主动与市、县区医保部门接洽，及时掌握城乡居民医保政策新

动态，扎实推动大病保险结算工作有序开展。要充分利用报纸、

网络、新闻媒体宣传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，组织开展各类宣传

活动，做到大病保险政策家喻户晓。

安 局

抄送：中国人寿安康分公司，市级各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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